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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兼任助理 
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配套與因應作法 

(研究生獎勵金) 

報告日期：104.7.6/104.7.8 

報告單位:學務處  



簡報大綱 

一、設獎原則 

二、因應方向 

三、獎項說明 

四、建議及提醒 

五、後續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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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獎原則: 

1.本校研究生獎勵金制度，設獎目的為鼓勵學生

學習，提昇研究知能及學術水準。 

2.於有限資源下，提供就學階段經濟支持，協助

本校研究生順利完成學業。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一) 



 

因應方向: 
1. 因應教育部「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

理原則」之實行，將「研究生獎勵金」發放類別劃分為「獎助學

金」及「勞僱型兼任助理」兩類。 

2. 本方案業經104年6月30日行政會議提會討論。 

3. 依教育部上開處理原則、勞動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

益保障指導原則」、本校「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

理要點」及相關規範推行。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二) 



 

獎項說明: 
1. 「獎助學金」：獎勵優秀、經濟弱勢清寒或個人論文相關研究等

【各系所使用獎勵金，至少70%必須使用於獎助學金，此部分不得

有勞務提供之情形，並且不附負擔】。 

2. 「勞僱型兼任助理」：各系所依其教學特性，按教育部處理原則

第六、七點、勞動部指導原則，以及本校處理要點規劃兼任助理

員額，參與教學【各系所使用獎勵金，得以其至多30%作為聘請教

學助理之用，成立勞僱關係，但不得聘用為研究助理】。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三) 



 

獎項說明: 

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四) 

 

研究生

獎勵金

原則(70%以上)：

單純獎助學金

獎優、經濟弱勢、

個人研究補助

獎助辦法由系所自訂

系所在期限前於系統完成

填報，可由生輔組

彙整報帳

例外(30%以下)：

雇傭之薪資



 

獎項說明: 

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五) 

 

研究生

獎勵金

原則(70%以上)：

單純獎助學金

例外(30%以下)：

雇傭之薪資

參與教學

系所自行辦理聘用簽約、
勞工管理及差勤管制

系所自行負擔相關衍生
費用（不當勞動&不足
額雇用等罰鍰、資遣費）

依契約約定給付薪資，
系所自行報帳

原則上

研究成果歸屬校方



 

建議及提醒: 
1. 各系所聘用教學助理時，建議每位研究生可兼任2〜3門課程，以

提高其薪資，建議勞僱報酬每月12000元以上。 

2. 獎勵金不宜使用於僱用一般行政助理:單純行政工作應由業務費支

應，不宜使用本獎勵金，以免獎勵金發放金額大幅減少。 

3. 獎勵金發放對象不包括研究助理。 

4. 獎助學金，不具勞務，不附負擔。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六) 



 

後續作業: 
1. 修訂本校「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」及各系所施行細則。 

2. 預訂104學年度起實施。 

3. 系所需依勞基法及勞動相關法令辦理: 

   與學生訂定勞動契約，明定任用條件、工作場所、工作時間、工作時數 

   、定期或不定期之工作期間、工作內容、工資、工作準則、終止及相關 

   權利義務；依相關規定辦理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

   等；差勤等勞工管理(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)；配合 

   相關申訴及爭議處理；規範研究成果歸屬；經費規劃運用。 

 

 

 

 

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七) 



 

 Q & A :  
1. 陸生是否可請領研究生獎勵金? 

 答：陸生可申請「獎助」類型，但不能申請「勞僱型兼任助理」。 

2.「獎助」類型及「勞僱型兼任助理」經費可否流用? 

 答：研究生獎勵金70%以上用於「獎助」類型，30%以下用於「勞務 

     型兼任助理」，「獎助」類型得使用「勞務型兼任助理」經費 

     ，但「勞務型兼任助理」不得超支使用。 

 

 

 

 

研究生獎勵金之配套(七) 



感謝聆聽！ 


